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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 

志愿者管理制度 

 

为促进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志愿者

队伍的管理，保障志愿者合法权益，借鉴《北京志愿者协会注册

志愿者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基金会实际，特

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适用于在基金会登记注册的志愿者。 

第二条 志愿者的申报条件： 

（一） 年满 18 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 本人自愿申请成为基金会的志愿者； 

（三） 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四）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吃苦耐劳，对工作认真负责； 

（五） 具备与所参加的志愿服务项目及活动相适应的身体条

件和执行能力。 

第三条 招募志愿者的注册登记手续： 

(一) 本人向基金会提出申请，并如实填写《北京新征程公

益基金会志愿者登记表》中的个人相关信息； 

(二) 由基金会用人部门对申请人进行审核，登记备案； 

(三) 基金会向审核合格的申请人颁发“北京新征程公益基

金会志愿者证”和“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志愿者”胸章； 

(四) 加入基金会的志愿者承诺不得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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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赢利为目的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第四条 志愿者的权益： 

（一） 有权了解和参加基金会开展的活动； 

（二） 自主决定是否参加志愿活动； 

（三） 有权就对基金会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 

（四） 有权参加基金会为志愿者提供的培训； 

（五） 有权获得基金会为志愿者提供的服务； 

（六） 有权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 

（七） 有权获得在志愿服务中由基金会颁发的证明证书、荣

誉证书或表彰证书； 

（八） 有权在志愿活动中要求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获得尊

重，维护和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五条 志愿者的义务： 

（一）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尊重所服务地的风俗习惯； 

（二） 自觉维护基金会和志愿者的形象； 

（三） 为推动基金会的发展建言献策； 

（四） 积极参加基金会的活动，按照活动要求认真、高质量

地完成所承担的活动任务 

（五） 诚实守信； 

（六） 加强自我管理，志愿者之间要积极交流，互相配合和

互相帮助； 

（七） 参加基金会的活动必须服从统一安排，严格遵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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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第六条 参加基金会的重要活动时，志愿者需同基金会签定服

务协议。基金会负责为参加基金会大型活动的志愿者购买人身意

外保险。对于私自行动所造成的意外伤害，由志愿者自己负担全

部责任。  

第七条 为保障志愿者服务的稳定性，确保不因志愿者的流动

影响项目活动的正常开展，连续一年不参加基金会活动，也不做

任何说明者，视为其自动放弃本基金会志愿者身份。对于严重违

反基金会制度的人，基金会有权对其进行批评，甚至取消其志愿

者资格。 

第八条 基金会为每一位志愿者建立个人档案（包括但不限于

志愿者证明证书、荣誉证书、表彰证书等）。 

第九条 基金会对于在志愿服务过程中表现突出，获得服务对

象高度认可，或为基金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志愿者，给予表彰奖励，

并在官网上通报表扬。 

第十条 本制度经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五次

会议修订通过后执行，原制度废止。 

第十一条 本制度与北京市和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不一致

的，以北京市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14-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制度



